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污泥热解气化后烟气净化系统及其副产物资源化利用

研究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GMHG24281）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

一、招标条件

    本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污泥热解气化后烟气净化系统及其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研究

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招标人为郑州市污水

净化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一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一标段)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详见正文;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10月 31日 09时 00分到 2024年 11月 07日 17时 30分

获取方式：招标公告第三项“投标人资格要求” 规定的相关资格证件（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以及投标人资格要求内容，

按照顺序提供（用抽杆夹、夹子等可随时拆换方式），需提供 1套。（以上所有复印件必须加

盖单位公章）投标人应保证其购买招标文件时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如果发现有虚

假资料，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11月 21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郑州市农业路 72号国际企业中心 B座三楼东侧会议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11月 21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72号国际企业中心 B座三楼东侧会议室。

七、其他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污泥热解气化后烟气净化系统及其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研究

项目（招标编号：GMHG24281），项目业主为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污泥热解气化后烟气净化系统及其副产物资源化利

用研究项目

2.2招标编号：GMHG24281

2.3实施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2.4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一个标段。

2.5招标内容：污泥热解气化后烟气净化系统及其副产物资源化利用项目的设备、材料的供

货安装与调试。详细供货要求及技术要求见招标文件。

2.6工期要求：合同签订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设备、材料供货安装及调试运行工作。

2.7质量要求：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招标文件相关规定。

2.8质保期：2年

2.9预算价：人民币 500万元。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2投标人须具备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

上或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3.4投标人信誉及其他要求：

3.4.1投标人需提供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相关主体(企业)的

网站打印页面，并提供网页查询截图。以上查询主体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否则将被取消

投标资格；

3.4.2投标人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wenshu.court.gov.cn)进行查询(企业行贿犯罪

查询),并提供网页查询截图。经查询结果有行贿犯罪的企业或不提供查询信息的，将被取消

投标资格；

3.4.3财务要求：企业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提供近三年(2021年度-2023年度)经审计合格



的财务审计报告(若企业成立年份不足三年，则以企业成立年份向后推算至 2023年，提供相

应年份的经审计合格的财务审计报告)；

3.4.4其他要求：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如母公司、全

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 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全国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公司信息、股东或投资人信息)；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符合本招标公告相关要求的潜在投标人，请于 2024年 10月 31日至 2024年 11月 07日

（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00时至12:00时，下午14:30时至17:30时（北

京时间，下同），在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郑州市农业路 72号国企中心 B座三楼东招标

一部）购买招标文件。 

4.2购买招标文件需携带资料：

招标公告第三项“投标人资格要求” 规定的相关资格证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法

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以及投标人资格要求内容，按照顺序提供（用

抽杆夹、夹子等可随时拆换方式），需提供 1套。（以上所有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4.3投标人应保证其购买招标文件时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如果发现有虚假资料，

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 

4.4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4年 11月 21日 9:30（北京时间）。

5.2递交投标文件地点（开标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72号国际企业中心 B座三楼东侧会议

室。

5.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同时

发布。

7.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招 标 人：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正光北街交叉口东方鼎盛中心 A座 11楼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371-55326860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农业路 72号国际企业中心三楼 B座三楼东侧

联 系 人：梁丰  郭晨熙  危坤峰

电    话：0371-69131983  69136955

邮    箱：786638498@qq.com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正光北街交叉口东方鼎盛中心 A座 11楼                             

   联 系 人：陈先生                             

   电    话：0371-55326860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省国贸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农业路 72号国际企业中心 B座 3楼东侧

   联 系 人： 梁丰  郭晨熙  危坤峰

   电    话： 0371-69131983

   电子邮件： 786638498@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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